
■■■■■ ■■■■■ ■■■■■

专题 2017年3月15日 星期三
主编：罗清锐 美编：杨薇A08

海南2016年消费维权7大典型案例

【案情回放】 2016年6月7日消费者张女
士来电反映其2015年7月花费2000元在海口
市琼山区某健身房购买了一张时限为2年的健
身卡，现因个人原因无法接受健身服务欲退款
遭商家以“甲方（消费者）付款后，因自身原因
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可以协商解除合
同，所付款项概不退还”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
认为不合理，请求工商部门协调处理。

【调解结果】经海口琼山东门工商所现场
调解，商家同意退回500元，消费者表示满意。

【12315点评】合同一经签订，双方都有依
约履行的义务，消费者因自身的原因致使合同
无法履行的，经营者可以请求消费者承担违约
责任，赔偿损失。赔偿的数额按照《合同法》第
113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
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
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
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第2款：“当
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
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因
此，合同违约金上限是不超过实际损失的
30%。经营者单方面规定不退还消费者预付款
项，极易造成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违约金。且
经营者在合同中单方规定“甲方（消费者）付款
后，因自身原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可
以协商解除合同，所付款项概不退还”属于经
营者在格式条款中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
理的规定，并有排除消费者权利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第2、3款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
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
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
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
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
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根据《合同合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理办法》第10条第1款：“经营者与消
费者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经营者不得在
格式条款中加重消费者下列责任：（一）违约金
或者损害赔偿金超过法定数额或者合理数额”
的规定，本案中商家如因消费者违约造成损失，
应扣除因消费者违约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后将多
收的预付款退还，如商家拒绝纠正其违法行为
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据《合同违法行为
监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对该商家
给予警告、罚款等处理。

【工商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时，
首先要选择信誉度较好的商家，在办理预付手
续时，要看清格式合同条款的内容，对不合理
的条款及时提出，并注意保管各种预付费会员
卡的发票，一旦发生了纠纷，在与经营者协商
不成的情况下，尽快拨打12315电话投诉。

凭啥“所付款项概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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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2016年12
月02日消费者戴先生参加
了某美容店的集赞活动，商
家宣传称只要在微信集满
38个赞就可以到店领取一
个价值980元的电饭锅。戴
先生在集赞完成后于12月
3日到店领取时被要求需要
支付80元才能领取，消费者
认为商家的行为存在虚假
宣传，误导消费，于是拨打
了12315电话求助。

【调解结果】经三亚工
商局光明工商所工作人员
现场调解，商家同意兑现
承诺。

【12315 点评】随着微
信 的 普 及 应 用 ，微 信“ 集
赞”引起的消费纠纷成为
投诉的新热点。2016 年，
工商 12315 消费维权热线
共接到微信“集赞”消费引
发的纠纷 83 件，微信投诉
主要问题集中在点赞送礼
不兑现、礼品缩水、额外收
费 、数 量 有 限 等 ，涉 及 旅
游、汽车、健身、餐饮、珠宝
等多个行业。根据《合同

法》的规定，商家承诺微信
集满赞就送礼品的行为属
于民事上的“要约行为”，
微信用户认可并完成商家
指定行为的要求，就表示
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本
案中，商家在微信宣传页
面明确表示集赞满 38 个即
可免费领取电饭锅，并未
提及任何附加条件。但实
际领取时又加以限制，其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
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
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
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宣传。”的规定，消
费 者 已 按 要 求 集 满 了

“赞”，商家就应履行承诺，
兑现礼品，否则就涉嫌虚
假宣传或者违约。

【工商提醒】消费者参加
“集赞”活动需谨慎，集满赞
后，要通过转存、收藏、截图
等形式保留好证据。如遇
不诚信商家，应主动维权。

【案情回放】 2016 年
10月10日消费者朱先生投
诉其6月底在海口新华南某
电器商场购买了一台价值
2699元的长虹电视机，7月
底该电视机内屏出现裂缝
但外屏完好，要求商家履行
三包遭拒，请求工商部门协
助处理。

【调解结果】经海口工
商局西庙工商所工作人员
多次调解，商家同意为消费
者更换同一型号的电视机，
消费者满意。

【12315点评】在消费维
权实践中，电视机、手机等
电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显
示屏突然出现裂纹，影响产
品的正常使用而导致的纠
纷并不少见，2016 年，我省
工商12315消费维权热线就
接 诉 了 62 起 此 类 消 费 纠
纷。出现裂纹究竟是由于
消费者使用不当遭外力撞
击所致，还是显示屏本身存
在质量问题，消费者和经营
者在归责问题上各执一词，

难以达成一致。《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 23 条第三款：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
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
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
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
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
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
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
疵的举证责任”。可见，屏
裂归责问题已由消费者“拿
证据维权”转换为经营者

“自证清白”，由经营者来承
担举证责任，证明屏裂问题
是消费者使用过程中造成
的，和产品质量没有关系，
否则就应该承担责任。

【工商提醒】购买液晶
电视等耐用商品要注意：商
品送到家后不要私自拆开
包装，应及时拨打售后服务
电话要求商家售后人员上
门安装，安装前应仔细查看
商品是否完好，安装后确定
所有功能均能正常使用，然
后再签字确认，以免出现问
题无法维权。

【基本案情】曹先生来
电投诉2015年10月1日与
海口某装修公司签订房屋
装修合同，约定精装修自家
住房，全款65500元，12月1
日完工。双方签约后，装修
公司因各种原因消极怠工，
致使2016年3月15日还未
完全装好，现要求尽快完工
并赔偿遭拒，请求工商部门
协助处理。

【处理结果】经海口国
兴工商所工作人员调解，商
家承诺3月底完工并以免浴
盘安装费作为补偿，消费者
表示满意。

【工商点评】2016年，涉
及房屋装修类的投诉 168
件 ，与 去 年 同 期 比 上 升
80.65%。投诉主要集中在合
同（主要是拖延工期）、售后
服务和质量问题。本案中，
双方签订的装修合同是合
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我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
行自己的义务。家装公司
在合同履行中违反约定，未
如期装修完工交房，构成违
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 4 条“经营者与消费
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
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
原则。”和第16条第二款“经
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
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辖区所工作
人员现场调解，商家按约继
续履行并给予适当补偿。

【工商提醒】签订房屋
装修合同时一定要事先约
定 好 交 付 时 间 、保 修 范
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
及违约责任等细节。保存
好装修合同及相关凭证，
一 旦 发 生 纠 纷 ，及 时 投
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不受损失。

【案情回放】2016 年 8
月29日，消费者杜先生来电
投诉其8月22日花费1290
元购买的手机，29日出现通
话单向无声的故障，要求商
家退货遭拒，请求工商部门
协助处理。

【调解结果】经东方东
海工商所工作人员调解，商
家同意给消费者更换一部
同款式同型号的手机。

【12315 点评】2016 年
12315 业务系统共受理涉及
通讯产品类的投诉1429件，
占总投诉量的占8.07%。其
中，91.68%是涉及手机及其配
件的投诉。消费者反映较为
集中的是手机出现故障后，商
家故意拖延提供维修及退换
货服务。本案中，消费者杜先
生刚购买8天的手机出现了

单向无声的故障，根据《移动
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
任规定》第十二条“自售出之
日起第8日至第15日内，移动
电话机主机出现附录3《移动
电话机商品性能故障表》所列
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
换货或者修理。消费者要求
换货时，销售者应当免费为消
费者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
动电话机主机。”

【工商提醒】在购买手机
时，认真检查手机主机、配
件、质量合格证、三包凭证、
购物发票有无异常，是否齐
全。手机出现问题时，应根
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要
求经营者履行应尽的义务。
对于经营者不履行法定义
务、承诺的，及时拨打12315
或12345电话投诉。

【案情回放】消费者糜先
生来电投诉其10月3日在三
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某4S店
订购一台本田系小轿车，交
纳了订金2000元。后因消
费者经济发生困难，决定不
购买该车，要求退还订金遭
拒，请工商部门调解。

【调解结果】经三亚田独
工商所工作人员现场调解，
商家同意退还糜先生2000
元订金，消费者表示满意。

【12315点评】2016 年，
我省工商12315消费维权热线
共受理交通工具类投诉共计
1870件，位居商品类投诉榜第
一。交通工具类投诉内容相对
集中，此类投诉主要集中在汽
车及零部件上，共有1166件，
占整个交通工具类投诉的
62.35%。消费者反映的问题
有：销售过程中承诺消费者退
还的订金、特殊条件的优惠金、
赠送的汽车内饰贴膜、提供的
保养保修服务等都未及时按照
约定提供；预先交付的购车定
金，因消费者原因，不再购车，
商家不退付定金；消费者提车
时商家临时加价；不按照汽车

“三包”规定为消费者进行保修
服务，不履行“三包”维修义务

等。
订金作为一种履约的保

证，是预付款的一种，不具有
“定金”的性质。根据《最高法
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118条规定：当事人
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
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
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
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在先行给付之前，经
营者与消费者应在合同中明确
所交款项是定金还是预付款，
如果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的，
应视为预付款。本案中，4S店
与消费者对2000元是定金还
是预付款没有明确约定，商家
就不能以消费者违约为由将其
所交“定金”不给予返还，而是
在扣除商家从厂家提车产生的
交通、人工等相关成本费用后，
将剩余的费用给予返还。本案
经过三亚工商局田独工商所工
作人员的现场调解，商家全额
返还消费者订金2000元。

【工商提醒】消费者在
签订合同时，需要交纳订
（定）金或者交纳全款前，要
了解自己的责任范围，一定
要仔细阅读各项条款，确认
没有问题再签字。

【案情回放】2016 年 2
月消费者李先生来电投诉
其入住某酒店，车停在酒店
免费停车场内被人砸烂车
窗盗走价值8000元的手提
电脑，现要求商家赔偿遭
拒，请工商部门协调解决。

【调解结果】经过海口
海港工商所调解，商家同意
赔偿1000元车窗修理费并
免当天房费。

【12315点评】车主与停
车场之间的纠纷已成为百姓
消费投诉的热点之一。根据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信息显
示：我省工商部门2016年共受
理关于停车消费纠纷方面的
来电1556件，其中，投诉举报
96件，同比上升15.67%。车辆
在收费停车场停放期间遭受
被刮蹭、被毁损、车内财物被
盗成为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
题。而收费停车场只管收费
不负责车辆安全成为消费者
最大的吐槽。商场、餐馆、酒
店停车场，小区停车场、路边
停车场以及独立经营性的停
车场成为消费纠纷的被诉

方。本案中，某酒店为自身经
营利益及服务顾客的需要，按
照交易习惯向消费者提供的
使用停车场服务是消费服务
的延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
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
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第十一
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
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
权利。”和第五十二条“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
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
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
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
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规
定，若酒店未妥善履行对李先
生所驾驶车辆的保护看管义
务，应按过错责任的大小承担
相应的责任。

【工商提醒】消费者入
住酒店停车时，应将贵重物
品带离车子，妥善保管或交
由酒店前台保管，以避免不
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微信集赞不靠谱 投诉至工商才兑现 签约容易装修难 工期拖延惹人愁 约定不明，4S店怎能拒退订金？

电视屏裂归责，由谁“自证清白”？

手机刚买8天就出故障，我能否退货？

停车场停车被砸窗盗物，谁来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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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按消费投诉类别划分，全年共受理17726件。交
通工具类、餐饮和住宿服务类、通讯产品类和房屋类是投诉热
点。

工商执法人员在对超市商品进行检查。

本版策划/宗兆宣 本版文图/ 何海丹 陈术颖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布2016年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

为提升我省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更好地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
部署，2016年，我局制定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抽查检验工作计划，组织全省工商系统开展
流通领域包括网络交易的商品质量抽查检验
工作。对家用电器、妇女儿童用品、床上用
品、服装、日用品、装饰装修材料、家用插头插
座、移动电源、汽车轮胎、电动自行车、农资产
品、车用汽柴油、消防器材等28种商品进行抽
检，共抽检商品543批（次），其中，全部项目合
格的有457批（次），不合格商品有86批（次），
不合格检出率15.8%。

不合格商品主要涉及服装、家用电器、装
饰装修材料等，不合格商品的详细情况已在
我局门户网站公布。

对于抽检中发现的销售不合格商品违法
行为，工商部门将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2017年，我局将继续实行流通领域商品
质量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加强抽查检验工
作，不断提升我省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水
平，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消费者对我们的工
作提出宝贵意见！

监督电话：0898-66768028，66754766
2017年3月14日


